
193119311931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是个多事之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国民党的内讧却仍

在继续，两广的分裂倾向日趋严重；日军则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并终有九·一八事变，酿

成丧失东北全境的奇耻大辱……这年的 11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屡次催促下，也终于在江

西瑞金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与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与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与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与中央苏区的成与败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

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

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山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 1927 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

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

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

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 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

‘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 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

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

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

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

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

甚至于在 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

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

1930年 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

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

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 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

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 11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

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

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

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



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 30%30%30%30%，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 70%-80%70%-80%70%-80%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

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此 后，“占人口户

数 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 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

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 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

并不能支撑其 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 500
石以上）占 0.045%；中地主（收租 300石到 500石）占 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

占 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 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 18.255%，贫农（粮食不够

吃欠债）占 70%，手工工人占 3%，游民占 1%，雇农占 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

地主占 30%，农民占 30%。（数据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社科文献出版社）

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 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

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

示数据如下：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

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 17
省 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 7%，土地拥有量为 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

地委员会 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 5%，土地拥有量为 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

《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

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

的 J . L.Buck教授，1921至 1925年间以及 1928至 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

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 7省 17县 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

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 22省 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
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

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

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

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

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

阶级 % 土地最多的 土地最少的

土豪 2% 1000亩（约 10家） 500亩
自耕农 40% 50亩 20亩
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
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 1930年代中国南

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

地约 30%，贫雇农占地约 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

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

农社会。

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 70%-80%70%-80%70%-80%70%-80%，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30%30%30%30%

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 70%-
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 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

（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

题上，仍然很关键。

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 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

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

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

面，譬如：（1）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

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

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

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

还会说到。（2）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

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

归佃户所有。（3）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

比率不过 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 80%的地租，

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 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

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

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 20-30 年代，

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

量计，为 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 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

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

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 40%
左右;这样算来(70%-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租佃

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和地租率（30%），才能解释中

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

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

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



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

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

一个重要问题：自 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

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

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

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

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

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

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 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

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

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

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 ，

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

家薛暮桥，在谈及 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

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

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 ，

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

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

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

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

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

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

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

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 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

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

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 2）军阀混战，苛



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

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学者张元济对 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

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

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

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 ，

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

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

水笔、铁笔、铅笔了。(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从
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 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 3月 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

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

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

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

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

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

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

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

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

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

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

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

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

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

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

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 、

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

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

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

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

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

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

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



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

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

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 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

望于得到 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

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

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

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

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

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

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

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 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

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

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

准确的。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红军最终不得不选择长征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红军最终不得不选择长征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红军最终不得不选择长征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红军最终不得不选择长征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

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

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

“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 1929年到 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

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

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

‘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 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

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

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 1931年 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

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

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

‘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
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

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

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

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

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

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

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 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

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

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

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

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

料 。”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

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 、

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

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

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 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一)在旧苏

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
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

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

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

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三)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

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 ，“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四)征收赋税，“由于苏

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

必须拥有 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 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 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

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 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 5168
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 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 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

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 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

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

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

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

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

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 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

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



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

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

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

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

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

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

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

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

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

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

同 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

地 。”

结语

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

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

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

的一个缩影罢了。

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

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地方土皇帝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是一致的，

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

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

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

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

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

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

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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